关于2010-2011学年第一学期C9 交流生报名工作的通知
根据《九所首批“985工程”建设高校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》的精神，九所学校（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，以单位代码为序）从2010年9月起，每校向其他8所学校分别派出交流学习的本科生，每生交流学习时间为一学期。2010-2011学年第一学期可交流专业的简介、教学计划、接收年级及人数请详见教务处主页C9交换项目介绍。
为做好我校交流学生的推荐工作，请符合接受学校条件并有意参加此项交流项目的同学填写《C9交流生项目报名表》（院系推荐意见和教务处审核意见栏不要填写），于5月18日前交至教务处仙林校区教务处教务科办公室（国际学院A-114房间）吴恺老师处，教务处汇总后提交申报学校选拔确定名单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 《C9交流生项目报名表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
C9 校交流生项目报名表
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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